
易县发展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文件
易价认字 2020第 (54)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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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面积 14

(二 )价格认定目的:确定价格认定标的在 2业2-宝鱼且⒓生臣的

立显L价格,为国家税务总局易县税务局依法收取契税税费提供价格依

据。

二、价格认定依据

(一 )法律法规 :

1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;

2、 河北省人民政府 (98)8号令;

3、 国家发改委 《价格认定规定》;

4、 国家发改委 《价格认定行为规范》;

5、 国家计委关于 《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》

价格认定结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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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单位于2020年 鱼月 24目 出具的」绌红人定迹幽主收悉。我单

位遵循依法、公正、科学、效率的原则,按照规定的标准、程序和方

法,对座盔 鱼易县城萱型J二苤送建材鱼 竺呈I‘匪 湿绉鱼乡室‘刍搂房~3

层2上吸逗蛭型壁虹到△医画巫⊥鲤迸市场价格进行了价格认定。现将

价格认定情况综述如下:

一、价格认定事项描述

(一 )价格认定标的对座盗壅埸u螯城萱型￡∶直C!包岂述笪:且生呈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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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河北省物价局、河北省国家税务局、河北省地方税务局、河

北省财政厅 (冀价认字[2007]8号 ),关于印发 《河北省应税物价格

认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:

(二 )提出方提供的材料

1、 价格认定协助书:

2、 国有土地使用证:易国用 (2011)字第 03-9111号 ;

3、 房屋所有权证:易县房权证易城字第 20120634553号 。

(三 )价格认定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

1、 市场调查资料。

三、价格认定过程及方法

我单位受理价格认定协助后,成立了价格认定小组,指派 2名价格认

定人员于 2020年 13日 到易县城管处厂7 月
-、E~

Vt |建材待 44号对该标

的进行了实物查 (勘 )验 ,查 (勘 )验情况:( 0
乙

建筑 积 112.23m2, 1998至F.: 二、三层住宅楼建筑面积 224 .47m2,

1998年 ); 国有土地使用权面 140m 通 不刂。

查 (勘 )验后,价格认定小组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,严

格遵守价格认定程序和原则,认真分析研究资料,深入开展市场调查 ,

采用Ⅰ口匦:法对价格认定标的在 20⒛垒:6月 经上l~的市场价格进行了

客观公正的分析测算。

该委托认定的座落在易县城管处厂东关建材街 44号的砖混结构
综合楼房 3层 2间及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40m2市场价格认定金额为 :

1、 该委托认定的砖混结构一层门脸 2间 (建筑面积 112,23m2,

1998年 )市场价格认定金额为:1122300.o0元 。
2、 该委托认定的砖混结构二、三层住宅楼 (建筑面积 224.47m2,

1998年 )市场价格认定金额为:112240o.oo元 。
3、 该委托认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4om2市场价格认定金额

为:21oooo,o0元 。

则上述 1至 3项总价格认定金额为:24547oo,00元 。
四、价格认定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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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6月 24日 的血 场L价格为人民币贰值

( 罢2454700.00 )。

定条件

的价格认定结论依据了提出机关提供的材料。

(二 )价格认定结论是在特定的前提和假设条件下作出的,仅在

该前提和假设条件存在的情况下,价格认定结论方予成立。

(三 )价格认定结论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、不可抗力或者特殊

交易方式的影响。

(四 )价格认定小组人员在认定过程中已经发现可能影响价格认

定结论的因素,但非专业所能涉及,设定本次价格认定未考虑上述因

素。

(五 )其他价格认定限定条件。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(一 )价格认定结论受价格认定结论书所述限定条件限制。

(二 )提出机关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(三 )价格认定结论仅对本次价格认定有效,不得作为他用。未

经我单位同意,不得向提出机关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

提供,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。

(四 )本单位及价格认定小组人员与该认定标的没有利益关系 ,

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
(五 )提出机关如果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,可在收到价格认定

结论书之日起60日 内,向保定市价格认证中心提出复核申请。

提出机关提出复核时,应当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交价格认定

复核申请书。

2o20年 8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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